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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农耐养查保险制度肋解读及启示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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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摘 要:1961年日本国民年金制度建立，把农民纳入到了养老保险体系之中，在实现了“全体国民皆年
金”后，把国民年金变为各类年金的共通部分，解决了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相互分立的问题，并逐步形成了独

具特色多支柱立体化的保险制度。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、城市化、城乡差距大等社会问题与当时

日齐很相似，因此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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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— 国民年

金制度的建立

    1959年，日本政府颁布了《国民年金法》，把被
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、个体营业者(20岁以

上、60岁以下)等强制性的纳人到养老保险体系中，

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，进人了“国民
皆年金”的时代。 _

    凡投保者加人25年以上、年龄65岁以上的，均

可领取国民年金(基础养老金)。在初期，采取了

“10年年金”“5年年金”过渡性举措，使该制度逐步
走向成熟，1986年进人全支付阶段。免费享受国民

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，或者属于生

活保护的低收人无缴纳能力者，个人提出并经严格

审查后，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，但退休后其

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/3。

    二、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— 多

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

    (一)农民年金制度的建立

   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人了高速增

长期，为了适应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要求，1970年，日
本政府制定了《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》，并于1971

年1月开始实施。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，但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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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金的加人采取自愿性原则，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

愿，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(65周岁以上)转让经

营权后，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支付

的年金，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，财政补助的

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

助标准。加人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3个要件:

(1)年龄在20一5岁之间;(2)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

地的名义权;(3)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人者。从实

际加人情况来看，1973年实际加人者为105万人，

1975年最高峰时达到116万人，以后开始减少。川
    (二)公共年金一体化的形成— 1985年对国

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

    1973一1978年的石油危机，使日本经济由10%

的增长率跌落至1974年的负增长。农村大量劳动

力涌人城市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导致了以

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参保者人数急剧下降。

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构造，各类缴费和发放年金的

标准不统一，在不同行业之间、不同地区之间存在

着不平等的现象，引发了新的社会的不公平感。另

外人口迅速的老龄化、少子化，导致领取养老金的

人数倍增，养老金的支付占国民收人的比例从1975

年的9.4%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%。[z]养老金收
支不平衡，行业分立型的保险制度出现了难以支撑

的局面。

    1984年，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施公共年金一体
化，1985年日本修改了(国民年金法》，规定参加厚

生年金、共济年金的工薪阶层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

制度的工薪阶层的配偶、20岁以上的学生等也必须

参加国民年金，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年金制

度，把普遍型的国民年金和职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

地结合起来，并解决了离婚、配偶丧失获得养老金

的机会。作为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成为任何老人

均有权分享的基础年金，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，确

保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。
    我们可以看出，日本全民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形

成了二重构造的模式，国民年金是基础养老金，受

雇佣者阶层不仅有厚生年金，而且有国民年金作为

基础，双层构造模式对以后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

生了很大的影响。随着日本实现了“全体国民皆保

险”、“全体国民皆年金”，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解决

养老保险层次复杂、相互分立的问题。

    新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，它以老人生活最低

标准设立养老金额，实行统一的缴纳标准和定额支

付标准，每个国民只要缴费25年，65岁后都可以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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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的年金制度。

    (三)国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

    为了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，1991年，日本
制定了《国民年金基金法》向不满足于第一层次基
础养老金(国民年金)的农民、自营业者提供更高层

次的养老保险。1995年国民年金的支付标准为

65侧叉)日元，按日本的生活水平，这只能维持最低的

生活水平。[3]该制度规定凡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
以下的农民、自营业者均可自愿参加，按月缴纳定

额的“附加保险费”，65周岁后，在享受国民年金的

同时，还可获得“附加养老金”。该制度还规定免费

参加国民养老金保险费者和加人农民年金者，中途

不得退出，不能再参加国民养老基金。国民年金基

金的支付年限按参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年限而定，加

人的年龄越晚，每月交纳的保险费越多。国民年金

基金对高收人的农民、自营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，

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养老又可享受到参加民间私营

的生命保险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税政策。

    (四)20(科年国民年金对政收支平衡的改革

    从2004年开始，通过一系列年金课税制度的改

革，国家财政提高了对国民年金的负担比例。规

定:从2004年开始增收年金税;从2005年开始增收

个人所得税;从2007年开始增收消费税。通过征税

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人，到2009年使国库负

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乃逐渐上升到1/2。同

时控制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过快增长，从2(X)5年4
月开始在13300 日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280 日元，

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(20(抖年价格)。为了
确保养老金财务收支长期平衡，改变以往的只根据

工资增长率、物价指数来确定养老金给付水平，而
且参照参保率和平均寿命程度(浮动调整率)来对

给付水平进行调整。国民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
费率核算，若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

的不符，就要对缴费率进行小幅调整，以确保收支

平衡。

    三、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待解决的问题

    (一)实行现收现付制代际负担不奋平

   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，

而且替代率比较高。现收现付制通过代际转移、以

支定收、收人均等化来实现人人平等，并且能够实
现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人的再分配。养老

金和工资一样，都对产出有要求权，所以，采取哪种
融资的模式(现收现付或积累制)就存在着广泛的

争议。然而，支付当前和未来待遇的能力是产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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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间题(Barr，Nicholas.2001)。[4]1966年，亨利·
艾伦在萨缪尔森“生物收益率”基础上指出:只有当
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利息率时，

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。在这种情

况下，现收现付式养老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

累托最优。[s1现收现付制度财务平衡的公式是:c二
BxD，C代表缴费率，B代表替代率，D代表赡养率，
当人口老龄化(赡养率)提高时，要保持住替代率，

只有提高缴费率。缴费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

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，而现在承受

很重缴费负担的劳动者进人老年后，将享受不到与

上一代人同等的养老待遇，代际之间资金缺口的弥

补最终还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。

    (二)国民年金的空洞化

  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

下滑，步人90年代以后，又出现了长期萧条与回升

乏力，居民收人降低、财政收人减少使保障费财源

日显不足。失业者、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者负担不

起或拖欠养老保险费用，养老金财务危机影响一些

孺蒜粼氰黑篡蒙髦黔
满。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.1%，

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
水平。[61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支出不断扩大，并且
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下降，缴费的基数不断缩小，

养老金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。

    (三)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养老保险

水平差异大

    二战后，随着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

城市，留下的仅是年老的父母，尤其是边远地区率
先进人老龄化社会。60年代农村已经步人老龄化

社会，农村的老龄化进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。虽

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、个

体营业者(20岁以上、60岁以下)等强制性的纳人
到养老保险体系中，但是除了国民年金外，农村与

城市在其他项目的养老保险在保费负担和保障水
平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。如农民加人的基础养老

金，加人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
最高限额仅每月6.7万日元，而工薪阶层加人的其

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.6万日元，是

农民养老金金额的三倍多。[;1
    四、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

的启发

    (一)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应立法先行

    战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

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过程，也是相关法规不断完

备、充实的过程。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

发展不难看出，在《国民年金法》基础上进行了不断

的修改和完善，为政府依法给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
务提供了依据。我国应整体规划，尽早出台类似与

日本《国民年金法》的《社会保险法》，从法律上确认
城乡全体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会保险权益，坚持普

遍性和区别性原则相结合。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

社会保障基本权利，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制精

神、原则、待遇等，如规定不同地区，不同保险项目、

不同职业者的基本养老保险(社会统筹账户)应全
国统一，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各自的

个人账户的缴费水平。在统一的《社会保险法》基
础上，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补充法律、法规，以形

成多层次法律体系。

    (二)突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
导性的作用

    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是国

家(政府)对每位国民的基本生活给予的公平的保
障，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

的作用，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/

3，20(抖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，日本政府还是

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/
3逐渐上升到1/2。不管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就制定

“全民皆保险”计划，还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国家对基

本养老金责任来看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村养老保

险制度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，因为发展中国家

往往在经济起飞阶段，往往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加大
财政负担或把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。国际

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(Jenkins，Michel)曾指出，

“最难解决的间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

问题，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

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

例有很多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’，。[s]当然我们也应汲
取日本“负”面的教训，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，

不应设置过高水准的养老保险制度。

    (三)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

   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制度层面

推进到操作层面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
年金制度规定，凡20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加人并享受

国民基础年金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、覆盖范围广泛

的、强制性的、共通的第一层次养老保险。实现上

述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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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资金的问题，把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不同人群、不

同层次保险模式的共同部分，从而实现1人1份同
额养老保险。

    应当承认我们与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处在

同一个层次上，日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主体部分是

厚生年金，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养老保险制

度的发展目标对我们同样具有适用性。第一，首先
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，向其提供公共年金。第

二，在实现了“全体国民皆年金”后，逐步解决养老
保险层次复杂、相互分立的问题，使各种制度由‘分

散逐步走向统一。

   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(实际是

“个人养老储蓄计划”)的“过度模式”转化为全国统

一的养老保险制度(社会统筹账户)。建立类似于

日本全民皆保险的国民年金(基础养老保险)，而应

首先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问题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

各级财政负担基础养老金的1/3，财政缴纳部分全
部进人社会统筹账户，为职业(纯留地)农民、农民

工以及被征地农民、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

的社会统筹账户，改革现行企业职工、政府机关和

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，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，就

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目前社会统筹20%左右的缴费

率。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，中央和省级
政府对农民参保的补贴应当全国统一。

    (四)建立立体化、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

    目前世界银行把原来推崇的多支柱从三支柱

扩大到多达五个支柱，并认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

则上都必须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，使其在全社
会范围内进行收人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。低

收人国家的经验使我们注意到，必须建立基本支柱

或零支柱(非缴费型给付)的全民养老金或社会养

老金(R必ertHo俪an，2005)。[9]例如目前日本有免
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者400万人，约占第1号被保险

者的20%。国民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由缴纳型和

免费缴纳型组成，针对农村中没有能力者(五保户

老人、残疾者)，建立类似于日本免费缴纳的基础性

养老金制。坂腑昭吉认为公共年金特别是国民基

础年金，其目的就是减少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

依赖。〔’“〕建立类似与日本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
度，第一层次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为职

业(纯留地)农民、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、乡镇企

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。

    在解决了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后逐步解决养

老保险层次复杂、相互分立的问题。条件成熟时把

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企业职工、政府

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养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。

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保险制度，把普遍型的

.社会统筹账户和职域型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有效

地结合起来。第二层次是农民个人根据个人的土

地经营、收人等情况自愿参加国民个人储蓄养老计

划(附加养老金)，将其作为强制性国民基本养老金

制度的补充。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者应当

实行全国统一补贴，在国民储蓄养老的补贴标准

上，各地市级、乡镇政府、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

地制宜。第三层次为自助的商业保险，满足富裕农

民更高的需求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兼

顾公平和效率，实现从分散到统一，再到多层次的

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所要追求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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